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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
地址：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
南棟11樓
承辦人：張芮瑄
電話：02-89956666　分機：8216
電子信箱：sunny19690508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勞職安1字第11514001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A17040000J_1151400183_doc1_Attach1.pdf、

A17040000J_1151400183_doc1_Attach2.ods)

主旨：檢送從事粉碎機作業遭滾輪捲夾致死亡災害預防宣導資

料，請加強宣導及監督檢查相關事業單位採取預防措施，

以避免職業災害發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115年1月31日臺北市發生未滿18歲勞工使用粉碎機破碎

大量保麗龍容器，因容器於破碎時膠帶沾黏於粉碎機之切

刀滾輪，造成轉速下降，勞工於去除滾輪殘餘膠帶時，因

機械未停止運轉，致勞工肩部以上遭捲入機器致死，其主

要災害原因係調整作業未停止相關機械運轉、未設置護罩

護圍、緊急制動裝置及安全衛生管理疏漏。

二、為預防類似災害再發生 ，請加強貴轄類似事業單位之檢查

與宣導，重點如下：

(一)雇主不得使未滿18歲者從事運轉中機器或動力傳導裝置

危險部分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上卸皮帶、繩索

等危險性工作。

(二)對機械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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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對使用動力運轉機械，應於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

置，於緊急時可供快速停止機械運轉。

(四)對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有防止於停止時，因振動等原因驟

然開動之裝置。

(五)對於機械之掃除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，應停止相關機械

運轉及送料，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，並設置防止危害勞

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。

(六)對於自粉碎機取出內裝物時，應使該機械停止運轉及安

全作業用具。

(七)是否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及第18條規

定，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實施3小時以

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依工作性質及風險評估結

果，實施必要之在職教育訓練。

(八)預防墜落、感電、倒塌崩塌及物體飛落等災害之安全衛

生設施及交付承攬安全管理事項。

(九)承攬人員機具之進場管制，並落實承攬作業之危害告知

及共同作業協議組織之運作。

(十)依本部訂定之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

注意事項，加強檢查原事業單位之承攬管理責任。

(十一)其他經本署或勞動檢查機構依個別作業特性認有必

要。

三、隨文檢附旨揭職災案例及相關事業單位名冊供參，對於違

反規定者，應依法處分，以保障勞工之作業安全。另請各

勞動檢查機構於3個月內完成全面監督檢查及宣導，並於勞

動檢查機構檢查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檢查資訊時，併同勾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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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種類「P602廢棄物清除、處理及資源回收業專案計

畫」。

正本：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
動檢查處、臺南市職安健康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國家科學及技術
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經濟
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勞動部職業安
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
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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